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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2 
 

2011 年 12 月 6 日  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會議 

審計署署長鄧國斌先生發言要點  
 
 
 
• 首先，我對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接受並同意積極跟進審計報告書的各

項建議表示歡迎。 

 

 

• 對於局長剛才發言指出審計報告書中的一些建議，涉及政策層面，

有別於一般衡工量值式審計建議，我認為有需要澄清一下。 

 

 

• 正如審計報告書第 3 章第 1.15 段指出，審計署就食物安全中心在

規管食物標籤方面的工作進行審查。審計報告書第 3 章亦就當局這

方面的工作，提出建議，並不涉及政策層面。 

 

 

• 至於審計報告書第 4 章，審計署完全明白在現行政策下，營養資料

標籤制度並不適用於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。但是，正如第 4 章 

第 2.3 段指出，早於二零零五年，當局已表示日後會檢討是否有需

要就這類食物實施營養標籤規定。不過，當時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並

未獲告知檢討時間表。因此，審計署這次的審查工作亦研究嬰兒及

特殊膳食食物在營養標籤方面的規管是否足夠，目的是就是否要為

這類食物引入營養標籤規定，向當局提供意見。這一點，審計報告

書第 3 章及第 4 章的第 1.15 段，都作出清楚的交代。 

 

 

• 審計報告書第 4 章第 2 至 4 部分，指出在本港出售的嬰兒及特殊膳

食食物在營養成分組合及標籤有多個不足之處，當局有需要盡快行

動，解決這些問題。所以在第 5 部分，審計署建議當局應進行檢

討，認真考慮引入適當的法例或規例，以規管在本港出售的嬰兒及

特殊膳食食物的營養成分組合及標籤(見第 5.3(a)段)。 

 

 

• 正如剛才局長發言提到，當局在考慮是否需要引入適當的法例或規

例時，會按既定機制，透過各合適渠道(包括相關的事務委員會)與

各位議員討論這問題。審計署希望當局及各位議員在討論相關的問

題時，會認真考慮審計報告書第 3 章及第 4 章提出的意見及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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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標籤 

 

• 局長剛才發言指出，審計報告書所涵蓋的時段，大約是營養資料標

籤法例生效後一年左右。由於時間尚短，所以食物安全中心在執法

方面實在有很多地方需要累積經驗，作出調節、修正及改善。這點

審計署十分同意。正如在審計報告書第 3 章第 1.17 段指出，這次

審查工作所發現的某些範疇，有需要及早留意。因此審計署針對有

關事宜適時提出建議，協助當局作出改善。 

 

 

• 局長也指出，在執行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初期，食物安全中心抽查

的食物樣本大部分都是來自大型連鎖超級市場。此乃經過深思熟慮

後訂出的策略，因為大型連鎖超級市場的市場佔有率比其他零售商

店為大，而且食物品種繁多。若能確保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在超級市

場盡早成功落實，對市民利益保障最大。審計署同意在制度推行的

最初期，採用此策略是合理的。但隨着食物安全中心的巡查發現，

超級市場很快便符合營養資料標籤法例的規定，中心應及早善用其

有限的巡查資源，調整及改善巡查策略，採用更加以風險為依據的

巡 查 方 法 ， 以 涵 蓋 違 規 風 險 較 高 的 其 他 零 售 商 店 。 關 於 

這一點，審計署的意見和廉政公署於 2010 年向食物安全中心提交

的報告的意見是一致的。 

 

 

• 至於局長提及由於審計署和食物安全中心的策略、抽樣方法、尺

度、化驗準則有差異，認為兩者的測試結果不能作出客觀比較 

這一點，我覺得有需要作出澄清。 

 

 

• 審計報告書第 3 章第 2.6 段指出，審計署的檢查和測試，做法和食

物安全中心的十分類似，包括“肉眼檢查”和“化驗測試”。 

 

 

• “肉眼檢查”方面，審計署留意到食物安全中心的檢查主要集中大

型連鎖超級市場，因此特別選取一些較小型的零售商店(包括濕貨

街市檔位、土產商店、零食店、雜貨店等)檢查，目的是讓當局了

解這些小型零售商店的違規風險較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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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至於“化驗測試”方面，審計署採用的方法、尺度及化驗準則和食

物安全中心的大致相同。審計署特別委聘一間本地大學提供認可的

實驗所服務，進行獨立的化驗測試。與食物安全中心的做法一樣，

我們購買的食物樣本亦是主要來自大型連鎖超級市場，採用的規管

容忍限，亦是食物安全中心在考慮是否需要採取執法行動時採用的

標準(見第 2.9 段)。不同之處是審計署在抽取樣本時是根據風險評

估，而食物安全中心的衞生督察則自行選取食物樣本，他們也無須

為所選取的食品記錄理據。再者，審計署為每個食物樣本選取較多

的營養素作測試。例如，在審計署的測試中，約九成食物樣本所測

試的營養素達四種或以上，而在食物安全中心的測試中，七成的樣

本只選取一項營養素進行化學分析。 

 

 

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的營養標籤 

 

• 我們歡迎食物安全中心每年在進口、批發及零售層面，收集樣本作

化學及微生物測試。不過，正如我們在審計報告書第 4 章的註 14

及註 21(第 22 及 42 頁)中表示，食物安全中心化學測試只包括檢

測食物添加劑、污染物、毒素及其他有害殘留物，而微生物測試則

包括化驗細菌及病毒。我們在審計報告書第 4 章的第 3.3(a)段指

出，食物安全中心沒有抽查任何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，以核實所標

示的營養資料是否正確。 

 

 

• 我們亦歡迎食物安全中心現正就嬰幼兒食用的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

標籤、營養聲稱和其他聲稱方面，與消委會進行一項聯合研究。不

過，正如我們在審計署報告書第 4 章的第 3.3(a )段指出，該聯合研

究並不包括嬰兒及較大嬰兒配方奶粉。 

 

 

• 最後，審計署歡迎當局會積極考慮把在本港出售的嬰兒奶粉的營養

成分組合及標籤規定納入本地《守則》內，並監察業界有否遵從。

另外，政府亦會視乎業界對本地《守則》的反應，考慮是否制訂特

定的法例，以規管嬰兒食物的營養成分組合及標籤。 

 

 


